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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个人消费者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着新的权益保护挑战。本文对我国电子商

务个人消费者保护法律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从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隐私权及救济途径等四个方

面进行详实剖析。通过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情况进行分析，揭示了经营者故意夸大、隐瞒信息可能导

致消费者对重要信息的忽视，对消费者知情权构成的恶意侵害。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加强法规宣传、

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建立监管机构等措施，以维护消费者知情权。就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受到侵害问题，

本文从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中的限定使用商品、假冒伪劣产品等多个角度分析，呼吁进一步拓展无理由

退货权的适用范围，加强对不动产等非商品领域的规范，以构建更加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文章

关注消费者救济途径受到限制的问题，提出了全面规定经营者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体系的建议，包括

扩大适用范围、增加赔偿力度、建立明确的程序和标准，以及整合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机制，以提高

救济途径的真实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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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China, individual consumers are facing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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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in protecting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article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legal issues of individual consumer protection in e-commerce in China, and pro-
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from four aspects: consumer right to know, fair transaction right, privacy 
right, and remedies. By analyzing the infringement of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it is revealed that 
intentional exaggeration and concealment of information by operators may lead to consumers ig-
nor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constitute malicious infringement of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regulatory publicity, improv-
ing punitive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establishing regulatory agencies to safeguard con-
sumers’ right to know.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ssue of infringement of consumer fair trade right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restricted use of goods and counterfeit and inferior prod-
ucts in the seven day no reason return policy. It calls for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applica-
tion of the no reason return right,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ion of non commodity fields such as 
real estate, and constructing a more complete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The article fo-
cuses on the limitation of consumer remedies and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punitive compensa-
tion liability system for operator infringement, including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in-
creasing compensation, establishing clear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and integrating mechanisms 
for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to improve the authenti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rem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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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人们的购物方式逐渐从传统的实体店面转向便捷高效的在线平台。然而，

电商的崛起也伴随着一系列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在这个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消费者面临着

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风险，而相关法律框架是否足以满足这一挑战成为了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焦点。 
电子商务平台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涉及众多商家和消费者的互动，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消费

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隐私权和救济途径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律问题，以全面了解现行法规在应对电子商务发展所带来的新情境下的适用性和不足之处。通过对具

体案例的分析以及法规存在的漏洞，我们将探讨未来法律改革的可能方向，以更好地适应电子商务时代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求。 

2. 我国电子商务个人消费者保护现状 

2.1. 立法现状 

在电子商务领域，我国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护个人消费者的权益。例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 为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明确了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和经营

者的义务[1]。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 也针对电子商务的特性，对个人信息保护、电子合同、

Open Access

 

 

11993 年 10 月 3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3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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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纠纷解决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相关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指导意见，不断完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体系。 

2.2. 司法现状 

在司法层面，我国各级法院设立了专门处理电子商务纠纷的法庭或审判庭，提高了电子商务纠纷的

审理效率。法院也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在线庭审、电子证据认证等，为电子商务消费者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此外，法院还加强了与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共同推动电子商务纠纷的多元化

解决机制。 

2.3. 执法现状 

在执法方面，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监管力度。例如，市场

监管部门对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定期检查和专项整治，打击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税务、工商

等部门也加强了对电子商务活动的监管，确保电子商务交易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此外，政府还鼓励和支

持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电子商务监管，形成多方共治的良好局面。 

3. 电子商务领域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突出问题 

3.1. 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害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于 1962 年提出消费者应当享有获得商品正确资料的权利即知情权。3 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 4，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2]。 
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性使得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无法直接感知有形商品特征的特点，对商品图形

信息进行加工处理，隐瞒真实信息或夸大影响，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第一，美化商品信息是侵

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方面。在很多网络交易平台上，商品的生产地、保质期等详细信息无法清晰显示，

消费者只能看到卖家精心拍摄的照片，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出入。第二，虚假信息也削弱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 5、第二十一条 6 明确规定：“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

和服务，必须向消费者作出有效的说明和警示”；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必须真实、全面，不得弄虚

作假、误导消费者，但在实践中，经营者往往不遵守规定，有时故意隐瞒影响销售的信息。这种隐瞒可

能涉及产品的某些成分，如药品、食品等，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损害了消费者的人身权利。

第三，故意夸大产品功效也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以鸿茅药酒为例，广告中夸大产品的适应性、

治疗功能，或者不科学地宣称产品的适应性、治疗功能，严重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这种刻意的夸大宣传很容易吸引识别能力较低的老年消费者，但往往会忽略用药禁忌。根据内蒙古红毛

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良反应中心的数据披露，自 2004 年至 2018 年 2 月底，累计上报不良反应案例高

达 137 例。这一系列不良反应案例的数量表明，企业在产品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问题。从这些案例中可

以看出，一些企业选择故意忽略或粉饰产品的不良反应，以谋取自身的利益，从而违反了消费者知情权

 

 

3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 1962 年 3 月 15 日向国会提交的《消费者权利咨文》中，提出了消费者应当享有四种基本权利之一即

是获得商品正确资料的权利。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

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

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5第十八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

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 
6第二十一条经营者应当标明其真实名称和标记。租赁他人柜台或者场地的经营者，应当标明其真实名称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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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则。 
更为严重的是，网络上频繁发生的消费欺诈事件更是让消费者深感不安。不法分子利用消费者对电

子商务平台的信任，制造虚假的商品信息，诱导消费者购买并不存在或质量低劣的商品和服务。这些欺

诈行为不仅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严重损害了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3.2. 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受到侵害 

在电子商务的世界里，商品交易合同的制定权往往牢牢掌握在经营者手中。消费者往往只能被动地

接受商家设定的条件，这使得消费者的选择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3]。这种情形明显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基

本原则，导致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失去了与经营者平等协商的权利，进而使得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明显

的劣势地位[4]。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没有退货理由的情况下限制使用商品七天，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

易权。该法第 25 条规定了经营者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寄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可以在收到商品

后 7 日内退货，无需说明理由。7 但该法第(2)款排除了四类商品的不合理退货权：消费者订单、鲜活易腐

商品、数码产品、交付的报纸和期刊，为卖家提供了拒绝退货的理由。这可能导致一些卖家处于次要地

位，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例如，2017 年，网店销售的石榴因质量问题引发争议。消费者要求

退货，但卖家以不在 7 天退货期内为由拒绝退货。在电商环境下，售假、售假事件时有发生，侵害了消

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例如，2018 年，销售劣质纸尿裤的案例屡见不鲜，消费者购买后发现产品质量差，

卖家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处理。这些情况的出现，凸显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在电子商务中的脆弱性[5]。 
除此之外，电子商务的多样化发展同样决定了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类型的多样化，我国学者指出

电子商务平台利用大数据杀熟中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多样，其中包括利用点击合同侵

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利用信息失衡来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及利用算法价格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各种类型的侵权方式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电子商务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地位差距。在大数据时代，电子

商务平台虽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其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在信息收集、数据分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6]。 

3.3. 消费者隐私权受到侵害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消费者隐私权受到侵害的问题日益凸显。在电子商务交易中，消费者的

个人信息往往被经营者或第三方平台记录、存储，甚至被滥用，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损失。虽

然《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使用其用户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

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但仍存在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知法犯法的情况[7]。 
经营者的自私行为是消费者隐私权受到侵害的主要表现之一。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一些经营者会利

用消费者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商品促销、发送垃圾短信等活动。这种行为不仅打扰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还可能泄露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给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更有甚者，一些经营者还会通过电话骚扰

的形式对消费者进行骚扰，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经营者或交易平台的恶意行为也

是消费者隐私权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一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进行敲诈勒

索或其他违法活动。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身

安全威胁。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交易平台为了获取更高的利益，竟然将消费者的机密信息出卖给第三方，

使得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处于极度的风险之中[8]。 

 

 

7 第二十五条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但下列商品除外：(一) 消费者定作的；(二) 鲜活易腐的；(三)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四) 交付的报纸、期刊。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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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保护技术的不足也是导致消费者隐私权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时难免会在第三方平台留下记录。由于信息保护技术的不完善，这些记录很可能被黑客攻击

或泄露，一旦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将面临严重的威胁。这不仅凸显了电子商务

环境下消费者隐私保护的缺陷，也暴露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3.4. 消费者救济途径受到限制 

由于电子商务和信息交流的不平等，当产品出现问题时，消费者很难得到保护。卖家以拒绝提供退

货地址为由，要求消费者承担责任，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缺乏维权意识的消费者无法有效保

护自己的权益。即使通过网络投诉机制或法律途径，也往往面临诉讼费用高昂、经营者身份难以确定、

交易记录被销毁、取证困难等限制。实际有效的救济手段仍然不足，这表明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中的救济

权利有限。 
对于购买商品来说，退换货权问题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商品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形式，具有可复制的

特性，一旦消费者购买并接收了商品，经营者往往拒绝提供退换货服务。消费者认为一旦商品被消费者

接收，就无法保证其完整性和未被篡改的状态，因此无法进行退换货。然而，这种做法显然对消费者极

为不公，因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同样享有退换货的权利。 

4. 对我国电子商务个人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建议 

4.1.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在电子商务领域，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基础和前提。立法应明确规定电子商务

经营者必须承担向消费者提供全面、准确、及时商品或服务信息的义务。这意味着经营者必须确保所提

供的商品或服务信息真实可靠，不夸大其词，不隐瞒任何可能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信息。 
具体而言，立法应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详细披露商品的性能、规格、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

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等关键信息。对于服务，经营者同样需要明确告知服务的内

容、质量、价格、履行期限等重要细节。此外，立法还应规定经营者必须及时更新商品或服务信息，确

保消费者能够获取到最新、最准确的信息。为了防止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或误导性信息，立法应设定严

格的法律责任。对于发布虚假广告或误导性信息的经营者，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行

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还应鼓励消费者积极举报虚假广告或误导性信息，保护消费者的举报权益。 
除了对经营者的直接监管外，立法还应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平台的信息披露机制。电子商务平台作

为连接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桥梁，应承担起监管职责。平台应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对平台上的商品

或服务信息进行审核和把关，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平台还应采取技术手段，防止虚假宣传和欺

诈行为的发生，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4.2. 维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在电子商务领域，维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至关重要。公平交易权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过程中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它要求交易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交易。然而，在电子商

务环境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壁垒等原因，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往往容易受到侵害。因此，立法应

着重强调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确保消费者能够在一个公平、透明的环境中进行交易。 
第一，立法应禁止电子商务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或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经营者不得

通过技术手段操纵交易结果，如虚假交易、刷单炒信等行为，以误导消费者。立法还应规范格式条款的

使用，防止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排除或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如不公平的退换货政策、不合理的违约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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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等。 
第二，加强对电子商务合同的监管也是维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重要措施。立法应要求电子商务合

同必须合法、公平，并明确规范合同条款的内容和形式。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电子商务合同的监督检查，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合同条款，应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罚[9]。 
第三，完善退换货制度也是维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关键环节。立法应明确消费者在合理期限内享

有无理由退换货的权利，确保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考虑和选择，退换货流程和责

任分担也应明确规范，避免出现退换货过程中的纠纷和矛盾。 

4.3. 保护消费者隐私权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消费者隐私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在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已成为一种

重要的资产，其保护和利用需要平衡。因此，立法在保护消费者隐私权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立法应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范围、目的和方式。这意味着经营者

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明确告知消费者其收集信息的目的、使用方式及可能的风险，并获得消费者

的明确同意。同时，立法还应鼓励经营者采取最小化原则，即只收集和使用与业务必要相关的个人信息，

避免过度收集。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保障信息安全。这包括但不限于加强数

据加密、实施访问控制、定期进行安全审计和漏洞检测等。经营者有责任确保消费者个人信息不被未经

授权的第三方获取、篡改或滥用[10]。 
立法应明确禁止电子商务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泄露、出售或非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对于

违反这一规定的经营者，应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包括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通过加大违

法成本，可以有效遏制侵害消费者隐私权的行为。 

3.4. 完善消费者救济途径 

在电子商务领域，完善消费者救济途径是确保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环节。当消费者的权

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应当能够及时、便捷地获得救济和赔偿，立法和监管机构应当致力于简化消费者维

权程序，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 
第一，建立电子商务纠纷快速处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机制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一个便捷的在线

投诉和调解平台，使消费者能够迅速解决与电子商务经营者之间的纠纷。对此，有学者指出构建有效的

网络消费者权益救济机制，除了完善传统诉讼制度，确立消网络消费者的证据优势地位以外，还要推广

成本低，耗时少，效率高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11]，通过简化投诉流程、缩短处理时限和提高调解成功率，

这一机制将大大提高消费者维权的效率和满意度。 
第二，加强执法力度也是完善消费者救济途径的关键。对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执法机构应当

加大打击力度，确保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这不仅能够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能够起到警示

作用，防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 
第三，建立消费者维权基金或法律援助机制也是必要的。这些机制能够为经济困难的消费者提供必

要的法律帮助和经济支持，确保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维权过程，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资金支

持，这些机制将帮助消费者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实现公平正义。 

5. 结束语 

在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时代，消费者权益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为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应优先考虑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理运用。这一制度不仅能有效增加企业不当行为的成本，减少其不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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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收入，还能增加消费者维权收入，大大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完善信用评价和监管机制也是保护消

费者权益的关键措施。不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既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能促进电子商务

行业有序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只有这样，电子商务才能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为企业提供公

平竞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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